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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购买办公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办公楼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价格购买金华金三角新

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下坐落于金华市金义都市新区现代服务产业园区的一栋办公楼， 该办公楼尚在建设

中，预计于

2014

年

6

月建成，具体内容祥见

2012

年

10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办公楼的公告》。

近日，基于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以及公司经营规划和产业布局调整等综合因素考虑，经双方友好协商，决

定终止本次购买办公楼的交易，并签署了《物业买卖终止协议书》，协议约定：本次公司购买办公楼的交易终

止执行， 公司已支付给金华金三角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购楼预付款人民币

2

亿元全额退还给公司，同

时，金华金三角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相应的利息。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金华金三角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已将购楼预付款人民币

2

亿元全额退还给公司。本次

购买办公楼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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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８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 邮件方式发出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到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中，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的表决，公司关联关系董事俞亚鹏先生、郭文亮先生、谢蔚先生、钱刚先生、高国华先生回避表

决；公司无关联关系董事阮小江先生、郭培锋先生、李世俊先生、王怀世先生、沙智慧女士、虞良杰先生同意

本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

票，反对票、弃权票为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时在公司报告厅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三、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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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 邮件方式发出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三、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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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相关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４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

针对钢材市场的变化，公司进行产品结构、工艺路线调整及与关联方部份采购原材料和销售商品有所

变化的实际情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原预计金额出现了较大变动。 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必须对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进行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关系董事俞亚鹏先生、郭文亮先生、谢蔚先生、钱刚先生、高国华先生回避表决。

非关联关系董事阮小江先生、郭培锋先生、李世俊先生、王怀世先生、沙智慧女士、虞良杰先生一致同意该议

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２０１２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３９０

，

７００

万元，全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３９０

，

４１８

万元，其交易的价格

区间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价格单位

２０１２

年价格区间

采购货物

矿石 元

／

吨

８１０．００－１１７０．００

废钢 元

／

吨

２

，

６００．００－３

，

２３５．００

焦炭 元

／

吨

１

，

２６０．００－２

，

０２６．００

钢材 元

／

吨

４

，

０００．００－５

，

５００．００

钢坯 元

／

吨

３

，

３００．００－４

，

１００．００

采购燃料动力

水 元

／

吨

１．００－２．３０

电 元

／

度

０．５０－０．６０

煤气 元

／Ｍ３ ０．２０－０．５０

销售货物

废钢 元

／

吨

２

，

６００．００－３

，

２３５．００

钢材 元

／

吨

４

，

０００．００－５

，

５００．００

钢坯 元

／

吨

４

，

１００．００－４

，

８００．００

提供劳务

检斤 元

／

吨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运输 元

／

吨

１．８０－５．００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分

类

关联人

原预计总

金额

预计增减

金额

调整后预计

总金额

１－１０

月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

购原材料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７５

，

２７０ －９

，

０２０ ６６

，

２５０ ５４

，

０９９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

，

６８０ ８

，

６８０ ６

，

６９６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６５０ －１

，

６９０ １３０

，

９６０ ９４

，

０８０

湖北新冶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３８０ ２５０ ２０５

小计

２０９

，

５５０ －３

，

４１０ ２０６

，

１４０ １５５

，

０８０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２５

，

１７０ ２０

，

９７０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２８０ －２８０ ０ ０

小计

２４

，

２８０ ８９０ ２５

，

１７０ ２０

，

９７０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４１

，

３２０ ５

，

４８０ ４６

，

８００ ３２

，

００８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８００ １

，

０００ ６９０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４１

，

６５０ －８

，

２００ ３３

，

４５０ ２４

，

８２７

湖北新冶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８

，

２５０ －１

，

６６０ ６

，

５９０ ５

，

５０９

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１３

，

８５０ －２

，

２８０ １１

，

５７０ ９

，

２１３

小计

１０６

，

８７０ －７

，

４６０ ９９

，

４１０ ７２

，

２４７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７４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０ ６００ ４４３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３０ ２

，

４２０ １５

，

６５０ １３

，

１９４

小计

１３

，

９３０ ２

，

４２０ １６

，

３５０ １３

，

７１１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４０５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２８

，

５９０ １

，

７１０ ３０

，

３００ ２６

，

６２８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７６０ ２

，

７５０ ７

，

５１０ ６

，

２６６

小计

３５

，

３５０ ４

，

４６０ ３９

，

８１０ ３３

，

２９９

总计

３８９

，

９８０ －３

，

１００ ３８６

，

８８０ ２９５

，

３０７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企业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２９５

，

３０７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介绍

⑴

名称：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俞亚鹏

注册资本：

３３

，

９８３

万美元

变更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接来料加工业务；钢铁冶炼、金属

压延加工、钢坯、钢锭、钢材、钢管、球墨铸铁管及管件、焦炭、金属制品制造、机械及仪表电器制造和修理、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和限制类产品）制造和供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

８２１

，

９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０５

，

１４６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５

，

９３４

万元；净利

润：

４７２

万元。

⑵

名称：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俞亚鹏

注册资本：

１３

，

３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主营业务：煤气、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不含需办许可证经营的产品）的生产、销售；煤焦油深加工、干熄

焦余热利用；化工原材料（不含需办许可证经营的化工材料）及设备制作加工与安装。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

５２３

，

１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５

，

２７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２

，

９８７

万元；净利

润：

２

，

２０９

万元。

⑶

名称：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俞亚鹏

注册资本：

１５

，

８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高合金钢管及管件；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接来料加工

业务；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和加工、机械及仪表电器制造和修理、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和限制类产品）制造和供应；餐饮经营与管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

５５６

，

６５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１

，

８２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５８１

，

６４９

万元；净利

润：

９

，

２０５

万元。

（

４

）名称：湖北新冶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住 所：沿湖路

５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俞亚鹏

注册资本：

４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产品生产、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安装及维修；金属制品制作、销售；钢材及有色金

属销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

１５

，

２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３０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８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３

万元。

（

５

）名称：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住 所：西塞山区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袁仕宏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主营业务：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矿石、原材料；航空零配备件、电子火控配套件、铸锻

件的销售、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加工；建筑材料、工程设备投标代理；仓储（不含危

险化学品）、配送服务（涉及行业许可持证经营）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

２

，

２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６７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

，

２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５１５

万元。

２

、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分析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合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１１５

，

１５０

万元。 该公司经营和效益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较强，不会对本公

司形成欠款。

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预计

２０１３

年合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４２

，

９６０

万元。 该公司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不会形

成对公司资金的占用。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２１０

，

３６０

万元。该公司技术装备先进，产品质量较高，发

展前景看好，能履行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湖北新冶钢汽车零部件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６

，

８４０

万元。该公司的前身为湖北鑫强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经营和效益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较强。

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的联营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１１

，

５７０

万元。 该公司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具有较

强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参照时，以实际成本加成一定比例商定协议价格，加成比

例不高于成本价的

２０％

，与非关联方一致。

２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当月发生的交易事项，当月付款并结清。

３

、协议签署情况。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此议案后，公司与关联人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了各关联方关联交

易的额度；协议生效的条件为，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关联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各公司盖章

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３

年全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且交易的产品，在质量、成本、服

务上均能达到公司的要求，对公司的财务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付款、收款与结算方式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３

、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在市场化原则下，自愿、公平的进行，双方互惠互

利，并不形成依赖，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李世俊先生、王怀世先生、沙智慧女士、虞良杰先生事前认可本关联交易，认为：针对特

钢市场的变化，公司相应采取调整产品机构、改进工艺路线以及与关联方部分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发生改

变的实际状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与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出现较大的变动。为规范公司

运作，须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进行调整，以保证公司经营生产的持续、稳定运行，维护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为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公司应

对市场变化以及与关联方经营生产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司规范运作的必然要求。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

公开透明，定价合理，且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此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也没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及独立意见；

３

、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 我们发表

了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公司应对

市场变化以及与关联方经营生产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司规范运作的必然要求。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公

开透明，定价合理，且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此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也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世俊 王怀世 沙智慧 虞良杰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其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报告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

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委托人的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

身份证和委托人的股东帐户、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⑴

会议联系人：彭百条 高世磊

⑵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４

—

６２９７３７３

⑶

传 真：

０７１４

—

６２９７７９２

⑷

电子邮箱：

ｄｙｔｇ０７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⑸

邮政编码：

４３５００１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指示，或对同一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

己的意愿投票）。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2013年 11月 30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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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3-044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29

日

12

时。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规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一年，业务品种为国内保理业务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其中：国内保

理业务额度为

1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额度为

2000

万元。本公司同意为此笔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亦对该担保事项发表了意见，同意担保。

《对外担保公告》见

2013

年

1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3-045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炼石矿业

"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以下简称

"

陕西交行

"

）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一年，业务品种为国

内保理业务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其中：国内保理业务额度为

1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额度为

2000

万

元。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炼石矿业向陕西交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15

日

注册地址：洛南县石门镇黄龙铺村

法定代表人：张政

注册资本：

2

亿元

钼矿、伴生硫、铼、铅、银的开采、冶炼、销售；冶炼新技术的研制、开发；矿产资源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凡

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经营）。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炼石矿业资产总额

56704.91

万元，负债总额

15712.00

万元（银行贷款

5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5712.00

万元），股东权益

40992.91

万元，营业收入

21203.24

万元，利润总额

7054.66

万

元，净利润

5801.55

万元。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炼石矿业资产总额

64874.01

万元，负债总额

19076.32

万元

(

银行贷款

30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9076.32

万元

)

，股东权益

45797.70

万元，营业收入

15857.87

万元，利润总额

5790.57

万

元，净利润

4804.79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内容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担保的有效期限以陕西交行与炼石矿业签订的相关合

同期限为准，担保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炼石矿业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可以使其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其扩大经营规模。 炼石矿业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可控，不会给公司增加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6000

万人民币（含本次担保，均为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炼石矿业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1%

。

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975� � � �股票简称： 新五丰 编号：2013-027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2013 年节能重点工程循环经济和

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工程（第三批）

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3

年节能重点工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

重大示范项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工程（第三批）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的通知》（长财建指〔

2013

〕

119

号），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得了

2013

年节能重点工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

项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工程（第三批）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

1000

万元，用于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清洁生

产项目。近日，公司收到该项基建资金

1000

万元。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其计入递延收

益。 该笔财政补助资金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34� � �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2013-027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组建新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11

月

29

日接到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通知

,

根据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津政函

[2013]50

号），天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投资集团公司合并为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和相应权利与责任由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继承。

截至

2013

年第三季度末， 天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6,470,537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7%

。

本次变更后，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持股比例不变，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本次变

更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天津市国资委，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3-31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50%

以上，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向招商银行北京东三

环支行申请期限为一年，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的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国际信用证、保函、出口保理等。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3-032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润投资

"

）正与第三方商讨转让所持本公司

股份的重大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起停牌。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东润投资告知函：

"

就转让所持贵公司股份事宜，我公司仍在

与第三方进行积极商谈，目前尚无明确结果。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贵公司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

"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起继续停牌。

东润投资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商谈的

进展及时告知。

公司将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3-053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与杭州网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马可孛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拟投资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通过受让杭州悠可化

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悠可

UCO.COM"

）现有股权及对悠可增资的方式持有悠可不超过

40%

的股权。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签署《合作意向书》后，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已完成了尽职调查，但审

计和评估等工作尚未完全完成，公司与杭州网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马可孛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友好协

商，在原《合作意向书》的基础上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现就补充协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各方现确认，同意将本次合作正式合同的最终签署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变更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并修订《合作意向书》相应条款。

二、《合作意向书》的其他事项不变。

三、后续工作的安排

合作意向书及补充协议仅表达双方合作意向，上述交易事项也处于意向阶段，双方合作有关事宜需另

行签订正式书面协议。 公司正在会同中介机构尽快完成审计及评估等事项，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风险提示

公司公告的信息仅为意向性协议内容，本次交易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3-062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3

年

6

月

25

日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

亿元，自有资金不超过

0.5

亿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6

月

27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

）。

201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建

设银行禹城支行

"

）购买理财产品，投资金额

3,700

万元。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中国建设银行禹城支行产品

1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117

期。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3

、理财产品投资标的：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4

、预期产品年化收益率：

5.20%

5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

6

、产品期限：

59

天（不含产品到期日）

7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01

月

27

日。

8

、产品到期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客户持有产品至产品到期日，客户的理财本金和相应的收益在产品到

期后一次性支付。中国建设银行于产品到期日后

1

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本金和收益划转至投资者协议约

定账户，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9

、赎回及提前终止：中国建设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时，将提前

2

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通知客户，并在提

前终止日后

3

个工作日内向客户返还投资本金及应得收益，应得收益按实际理财期限和实际收益率计算。

10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3,700

万元。

11

、产品风险提示。 （

1

）政策风险：本期产品是依照当前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

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

常进行，由此导致本产品预期收益降低；也可能导致本期产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合同的有关规

定，进而导致本产品被宣告无效、撤销、解除或提前终止等。 （

2

）信用风险：本产品的基础资产项下义务人可

能出现违约情形，则客户可能面临收益波动、甚至收益为零的风险。 （

3

）流动性风险：本期产品存续期内，客

户无提前终止权，可能导致客户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并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的风险。 （

4

）市

场风险：本期产品的基础资产价值受未来市场的不确定影响可能出现波动，从而导致客户收益波动、收益为

零的情况。（

5

）管理风险：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票、政策性金融

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资产以及债券回购、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基

础资产管理方受经验、技能、判断力、执行力等方面的限制，可能对产品的运作及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并因此

影响客户收益。 （

6

）信息传递风险：理财产品管理人将按照本说明书有关

"

信息披露

"

的约定，进行产品信息

披露。 客户应根据

"

信息披露

"

的约定及时进行查询。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

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另外，客户预留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我行，

如客户未及时告知联系方式变更，理财产品管理人将可能在其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到客户，并可能会

由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7

）利率及通货膨胀风险：在本产品

存续期限内，即使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利率及

/

或贷款基准利率，本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可能并不会随之予

以调整。 同时，本产品存在客户预期收益率及

/

或实际收益率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客户实际收益

率为负的风险。 （

8

）产品不成立风险：如本产品募集期届满，募集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如有约定）或市场

发生剧烈波动或发生本产品难以成立的其他情况，经中国建设银行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客户

提供本产品的，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宣布产品不成立。 （

9

）提前终止风险：产品存续期内若市场发

生重大变动或突发性事件或中国建设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提前

终止产品，在提前终止情形下，客户面临不能按预定期限取得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

10

）延期风险：如出

现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项下对应的基础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等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延长本产品期限，则

投资面临产品期限延期、延期兑付或分次兑付、不能及时收到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11

）不可抗力及意外

事件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金融市场危机、战争或国家政策变化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

不可抗力事件或银行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产品的成立、投资

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于不可

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适的银行

理财机构、明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

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

3

、独立董事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4

、公司监事会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公司于

2013

年

06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人

民币理财产品（

40

天），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08

月

06

日到期。 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39.12

万元。

2

、公司于

2013

年

06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丰

"

2013

年第

191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35

天），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08

月

02

日到期。 公司持有到期，获

得收益为

36.92

万元。

3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

乾

元

"

保本型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84

期，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39.78

万元。

4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丰

"

2013

年第

271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到期。 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

为

11.84

万元。

5

、

2013

年

8

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市支行购买人

民币

"

按期开放

"

理财产品，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2.23

万元。

6

、

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买中

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90

天）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到期。

7

、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买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99

期理财产品，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24.18

万元。

8

、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买

"

金钥匙·汇利丰

"2013

年

226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23.40

万元。

9

、

2013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7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

买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103

期理财产品，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15.39

万元。

10

、

2013

年

11

月

09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

买

"

汇利丰

"2013

年

274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到期。

11

、

2013

年

11

月

14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

买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113

期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到期。

12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购

买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115

期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到期。

五、备查文件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产品协议书、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108�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3-052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7

日开市时起停牌，预计复牌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6

日，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6

）。公司并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

2013

年

11

月

21

日和

2013

年

11

月

28

日

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3-047

、

2013-050

、

2013-051

）。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机构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相关资产的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方案有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论证，尽职调查及材料编制工作尚需一定时间，公

司无法按原预计时间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相关文件并复牌。 为保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累计停牌时间在

3

个月内，即延期至不超过

2014

年

2

月

5

日复牌，同时公司将在

2014

年

2

月

5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如未能在累计停牌时间

3

个月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自公

司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将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会根据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30日


